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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金岭南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14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

 

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岭南”

或“公司”）1997年 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是一家以铅、

锌、铜、银等有色金属生产为主业的多金属国际化公司，目前公司已

形成铅锌采选年产金属量 30 万吨的产能，直接掌控国内、国外铅锌

金属资源量近千万吨，打造形成了有色金属采矿、选矿、冶炼、深加

工、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，连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强。公司上市

以来，始终重视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，现将 2016 年投资者保护工作

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分红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要求，公司修订了《公司章程》，制定了《中金

岭南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》，增强了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。《公司

章程》规定，在弥补亏损、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、任意公积金以后，

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%，最

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

利润的 30%。2013-2015 年度，公司现金分红合计 1.50 亿元，占最

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42.47%，坚持与投资者共同分享公司成长发

展成果。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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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:元 

  现金分红金额（含税） 
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的

净利润 

2013 年 61,888,226.40 391,372,082.33 

2014 年 66,378,838.14 470,134,648.82 

2015 年 
                

22,126,279.38  
200,946,689.36 

最近三年合计 150,393,343.92  1,062,453,420.51  

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- 
             

354,151,140.17  

三年累计分红占三年年均

的比例 
- 42.47%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(一)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韶关冶炼厂地块增补纳入"三旧

"改造范围的批复》（粤国土资试点函【2011】1063 号），公司下属韶

关冶炼厂所占用的土地被纳入"三旧"改造范围。2011 年 12 月 31 日

该土地的主要权属人本公司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

诺，将对韶关冶炼厂因"三旧"改造停产及异地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关

冶炼厂地块进行"三旧"改造开发时予以补偿。 

承诺时间：2011 年 12 月 31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2、2016 年 2月 16日，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方案。2016 年 5 月 17日，控股股东作出承诺： 

《中金岭南关于涉及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》已如实披露了中

金岭南在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，如中金岭南因存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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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范围内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地，捂盘惜售、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

行为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5 月 17 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（二）公司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2015 年 3 月，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发行股票工作完成，公

司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如下承诺： 

（1）承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、披

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，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

易所的监督管理；  

（2）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

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，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； 

（3）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

意见和批评，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

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。 

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，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，不擅自

披露有关信息。 

承诺时间：2015 年 3 月 18 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2、2016 年 2月 16日，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方案。2016 年 8 月 18日，公司作出以下承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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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不用于房地产相关业务，

且未来不会新增房地产开发业务。公司将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

放弃对康发公司的控股权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8 月 18 日 

承诺期限：2018 年 12 月 31日之前 

履行情况：正在履行中。 

（2）将积极促进华加日铝业于 2018 年 12 月 31日之前放弃对华

加日幕墙之控股权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8 月 18 日 

承诺期限：2018 年 12 月 31日之前 

履行情况：正在履行中。 

（3）公司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计划,且公司

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

购买的情形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8 月 18 日 

承诺期限：三个月 

履行情况：正在履行中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2016 年 2月 16日，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方案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

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如下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[2014]17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

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3]110 号）和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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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》

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5]3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

见》”）等规定，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

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，作出承诺如下： 

（1）承诺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

送利益，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； 

（2）承诺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； 

（3）承诺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、

消费活动； 

（4）承诺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

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； 

（5）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，承诺人承诺拟公布的

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； 

承诺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事项，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

切实履行。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，将按照《指导意

见》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、道歉等相应义务，并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；

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2 月 16 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2、2016 年 2月 16日，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方案。2016 年 5 月 17日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承

诺： 



 6 
 

《中金岭南关于涉及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》已如实披露了中

金岭南在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，如中金岭南因存在自

查范围内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地，捂盘惜售、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

行为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6 年 5 月 17 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三、投资者接待以及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情况 

公司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。2016 年，公司参加了海通证

券、招商证券、安信证券、摩根士丹利等 7 家知名券商策略会，接待

广发证券、方正证券、长江证券、西南证券等 9 家证券公司 41 位机

构投资者的现场调研，回复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网络提问 75 项，解

答投资者日常热线电话咨询。公司通过上述多种渠道，就投资者关心

的有关公司发展前景、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沟通与交流，

增进彼此了解与互信。 

四、信息披露情况 

2016 年度，根据《深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委员会工作指引》等

有关规定，公司设立信息披露委员会，制定了《信息披露委员会实施

细则》，建立起信息披露跨部门协调机制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提

升信息披露效率和质量。2016 年度，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94 项公

告，及时、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地向投资者、社会公众、市场各方披露

公司生产经营、重大投资、财务报告等情况，保持信息披露透明度。

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连续四年获深交所考评为 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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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情况 

2016 年，公司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共召开 3 次股东

大会，方便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；公司董事、监

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度；公司通过落实各项制度，保障中小股东

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等各项合法权益。 

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，公司将不

断探索创新，开拓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新形式、新内容，持续有效地开

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7年 4 月 1 日 

 


